
大甲區中正紀念館 場地租用流程表 

 

⚫ 場地出借之順序依借用申請表/公文書抵達公所之時間為申請之優先順序，請有借用場地

需求之單位盡早提出申請。 

⚫ 申請書/公文書遞交不等同於同意貴單位使用之權利，請待核准公文下達並繳費完成後始

有場地使用權。 

⚫ 詳細收費標準及減免規範請詳閱「臺中市中正紀念館場地使用管理辦法」。 

⚫ 如有疑問請洽臺中市大甲區公所人文課(04-26872101#341)。 

於申請使用日十個工作天前遞交場地借
用申請表或公文書至大甲區公所

於收受申請借用核准通知後

三個工作天內，繳納相關規費

完成借用手續

場地使用當日須善盡善良管理人責任，場地
使用完畢後，應即將場地清理回復原狀，並

點交駐館人員。(須簽立點交確認單)

持退還保證金申請書、點交確認單及保證金
收據至大甲區公所辦理保證金退還程序

依限繳費 

核准 

修改重送 

或取消申請 

未依限繳費

視同放棄使

用資格，該

時段重新開

放外借。 
未依限繳費 

駁回 


